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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
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韩国国立安东大学、韩
国国学振兴院、韩国大邱教育大学共同主办，山
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和韩国
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韩儒
学交流大会”在济南举行，会上中韩两国学者就
儒学与现代社会、礼的价值意义、未来儒学如何
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观点丰富多样、异
彩纷呈，本报特整理综述，以飨读者。

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

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实质可以被概括为
“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
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之事，齐
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之业。“内圣外王”可
以说是传统中国人倾尽一生所要达致的目标，
但在现代社会，儒家的“内圣外王”应该如何安
放，却是我们在促进儒学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
决的一道难题。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副主任石永之，梳理了西学东渐以来儒家“内圣
外王”所面临的新变化。熊十力、牟宗三等现代
新儒家，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新外王就是科学
和民主，其基本趋向是政治革新，以民权取代皇
权。而伦理也就是“内圣”，则固守儒家伦理本
位。但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家
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此为中国两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这将从政治和伦理两个方面对中国社
会发生深刻的影响。家族退出政治舞台，家族伦
理自然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核
心家庭伦理和公民社会的规则伦理。规则伦理
依靠人们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这是现代社会
转向法治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从内
圣到外王都需要全面的变革。内圣需要去家族
伦理而保留核心家庭伦理，外王则需要中国社
会逐步走向民主和法治。

“内圣”属于个体精神领域，在现代社会可
能还比较容易达致；但“外王”涉及现实的各种
社会政治制度，如何在现代社会找到契合点，需
要我们挖掘更多、更深的历史资源。山东社会科
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路德斌另
辟蹊径，在儒学的另一分支——— 荀子那里，找到
了合适的思想资源。他认为，单从治道的角度
说，“内圣”指的是君王个人的道德修养，而

“外王”则是指对国家、百姓的统御和治理。所以
在孔、孟的政治理念中，治道的核心问题不是别
的，就是一个如何保证君仁、君正而避免其不仁
不正的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儒学
影响甚大甚远的概念，叫做“格君心之非”。格，
正也。就是要通过道德说教、谏议规诫等方式，
辅养上德，端正君心。但这条由“内圣”而“外王”
的治道理念，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屡屡碰壁。
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最后落得个“惶
惶然如丧家之犬”；孟子亦游历诸侯，倡行“仁
政”，到头来却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被束之
高阁而不用；程颐以崇政殿说书之职“格君心之
非”，事实也是只格了一年有余便被贬出了朝
廷；而朱熹的情形比程颐更惨，他被诏为“侍讲”
才不过四十几日，便因“事事欲与闻”而遭宋宁
宗厌烦，说：“朱某所言，多不可用”，被御批罢免
出朝，不再听用。为什么会这样？

根源在于，战国后期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主
导、家国同源同构的“分封制”政体已经解体，以
秦国为代表的，地缘和政治关系组织为主体、血
缘宗法关系日趋衰微且不可逆转的“郡县制”政
体正在兴起，适应这种变化，荀子的思维和思想
较之孔、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在治道问题
上，荀子发展出了一套与孔、孟“内圣外王”之道

十分不同的治道理念，那就是法治。后来荀子的
学生韩非、李斯发展了他的学说，成为法家学说
的代表人物。就治道本身而言，较之孔、孟，荀子
的“法治”理念无疑是一个转进和发展，但必须
清醒并谨记的是，荀子的“法治”理念和我们今
天的“法治”理念依然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种理念框架中，“法”并不具有凌驾一切的
地位，相反，在“法”之上还有一个不受“法”制约
的更高的主体，那就是君王。如此以来，荀子的
治道理念不仅陷入了一个纠结无解的“二本”困
境：是礼法为本？还是君王为本？而且，当面对那
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避免君主无道滥
权”时，荀子并没有比孔、孟更好的办法，无奈却
又别无选择，只能重走“正心修身”的老路。所
以，不管是孔、孟的“德治”，还是荀子的“法治”，
其实归根结底都属于“人治”的范畴，这是思想
的局限，更是历史的局限。

“吃人”的礼与秩序的礼

儒家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方式是“礼”，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礼的身影。
同时，礼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小觑，无论是鲁迅
等人所批判的“吃人礼教”，还是现实社会中仍
广泛存在的请客送礼不正之风，都向我们彰显
着礼的负面价值。“礼”有润滑、维系良好社会
秩序的功能，但必须把握好“度”，一定要注意
过犹不及的道理。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治理国
家要用礼，问题是礼如何把握。管理国家，孔子
强调“正”。孔子没有说过“以德治国”，他是说

“为国以礼”。治理国家要做到“一团和气”肯定
很难，因此必须遵循治理国家的规则，按照规律
来。为国以礼，就是必须讲原则，讲规律，了解治
理的方略；为政以德，则要求为政者本人必须有
德性。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孔子曾说：“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对这句话，传统上有误解，认为
是强调君权和父权，是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
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恰恰相
反，孔子强调的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
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
交，止于信。”他强调的是父、子、君、臣各自的修
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往往既是父又是子，扮演
不同的社会角色，关键是每一种社会角色都要
做好。孔子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到了汉代，中
国进入帝制时代，这些原则就变了味儿，成了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澄

清了人们对于“礼”的一些误解。一个人生活在
社会上，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否则便无以立足，
所以孔子讲“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一个
社会群体也必须建立一套社会规范，否则“无礼
则乱”，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但如果仅
限于这样理解“礼”，就很成问题了。试问：假如
既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本身就不正当、或已
不合时宜，“礼”不合“理”，难道人们也应当遵守
吗？例如，现代人还应当遵守“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的规范吗？还应当遵守“在家从
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范吗？所以，儒家
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正义”，即行为正义和制
度正义。“行为正义”是说：唯有遵守社会规范及
其制度的行为才是正义的行为，所以应当“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遵
守制度规范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个制度本身
是正义的制度。此即“制度正义”问题。人们没有
服从暴政、遵守恶法的义务。这才是孔子关于

“礼”的更根本的思想：“礼有损益”。他指出：“殷
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
说，三代之礼是不同的，将来之礼也还会是不同
的。所谓“损益”是说：在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情
况下，对既有的礼制体系，应当去掉一些旧的规
范（损）、增加一些新的规范（益），从而形成一套
新的礼制。

对于如何在现代社会更好地弘扬礼仪传
统，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教授张闰洙认为，虽然
正确地再现古礼传统是富有意义的工作，但更
重要的是对礼的现代应用，即探索“适时之
礼”。他举了韩国的例子。 1969年，韩国政府制
定了《家庭礼仪准则》，并倡导实行。但由于与
传统文化抵牾甚深，未能得到国民的积极响
应，现今已几近遗忘。但这种努力不是没有价
值的。只是这种努力不应来自于权力的强制
性，而应是经民间专家的充分探讨、协商并试
行后向民众普及。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涂可国，概括了“礼”的主要社会功能和价值。具
体来说，礼有情感表达功能、道德教化功能、道
德示范功能、行为调控功能和安邦定国功能。礼
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可以对社会秩序起到
整合调节作用。但礼治秩序即礼教，在塑造中国
人的主奴根性方面，也确实扮演了非常负面的
角色。未来对于礼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必须有所
区分，具体来说就是要区分普遍之礼与特殊之
礼、思想之礼与政治之礼、实质之礼与形式之
礼。我们要弘扬前者，并抵制后者的不良影响。

历史上影响东亚，未来或影响世界

历史上，儒学的影响范围不只中国，包括
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近年
来，儒家思想也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和推
崇。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教授李翔海就认为，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过程
中，儒学以其独特的气质提供了某种不同于基
督教的精神动源。未来对于全球性的现代化进
程，儒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与基督教文化主导
下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之间，可以构成一个互有
借鉴意义的互补结构。在人类文化之一般高
度，这是作为人类文化主流传统之一的儒学，
对人类现代化进程所能作出的最大历史性贡
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温海明
认为，中国古代伦理共识通过民间信仰，民风
民俗等等维系下来，其中的禹王信仰、神农信
仰、蚕神信仰、三组乌/八咫鸟等信仰在日本和
韩国都有，中国的四大古典小说在日本有深远
影响，而汉字作为一个传承了四千年的文字，
对于维系汉字文化圈的伦理关怀起到作用。全
球化和科技发展消解了个体之间关系的距离，
使得个体之间的互动前所未有的紧密，也导致
个体彼此之间边界的模糊和消弭。但毕竟关系
之间的缝隙永远存在，儒家用仁爱之心填充人
与人关系、改善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路仍然有着
巨大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人们对“共同体”的研究热情很
高，韩国国学振兴院首席研究委员金钟锡认
为，儒家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中共同体的崩塌
这一问题作出回应。产业化、城市化的生活方
式使人类社会更加细分化，各种利益集团出
现，传统的价值观相对不自主地失去了它们的
力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现代人面临的一
个最大问题就是“怎么生活才是正确的和谐之
道？”这就是所谓“共同体问题”。儒学思想在现
代社会受到重视的原因，也正在于其涉及到了
共同体问题的核心。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
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孙聚友，进一步阐释了儒
家思想的“和谐”之道。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
天，儒学所具有的追求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
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的思想特
点，对于完善人的性格，规范人的行为，净化人
的心灵，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
会和谐，有其现实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生态
伦理方面，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
整体，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对
待自然，应当持守“仁民爱物”的态度。人类不
仅要树立“爱物成物”的道德意识，还要把人类
的爱心推之于宇宙万物。这就是儒家对待自然
万物的仁爱精神。在全球进程不断加速的今

天，儒家的思想经过创造性诠释完全可以成为
建立全球和谐生态的伦理规范。

要探索新形态，而不是泥古不化

儒家学说在历史上就有先秦儒家、汉代儒
家、宋明儒家等不同形态，进入现代社会，儒家
所依存的小农经济基础也已不复存在。未来儒
家将以何种形态在现代社会自处，其与马克思
主义、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如何交流合作，这是
儒家复兴、扎根现代中国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一
个难题。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根友提到了

“通三统”的老话题。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工作
离不开三个主要的文化传统：一是中国自身的
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二是自晚明以来，特别是
1840年以来不断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传统；三
是伴随着现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传统，简称为“三统”。当代中国文化的
创新与发展，就必须要融合这三个大的思想与
文化传统。从学术、文化与思想的发展经验来
看，中、西、马“三统”将在长期的相互竞争、相
互吸收的过程中，各自从对方那里吸取营养以
丰富自己，但仍然会保持各统的相对独立性与
思想的独特性。这一点，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相互对立、
斗争，和吸收、融合与创新的思想历程，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为我们提供思想史的经验。

当前儒学讨论中有一种泥古不化的儒家原
教旨主义潮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
长黄玉顺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认为，
现代化必定伴随着城市化。这就是说，传统农村
必定消解或者转变：要么变为城镇，要么变为非
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实质上是城市体系、工商
体系的一种附属的组成部分。这无关乎价值判
断，而是一种事实陈述。这显然就意味着：中国
人的生活方式必定、而且正在由前现代的农民
生活转变为现代性的市民生活。因此，我们不能
以“中西之争”来掩盖“古今之变”，将历时性问
题偷换为共时性问题，以此抗拒现代文明价值。
这样的“儒家”绝非真正的儒家，至多不过是原
教旨主义的儒家。真正的儒家必须、也能够解答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的问题，这就是儒学的现
代性。儒家没有新的，然而儒学是常新的。所谓

“儒家没有新的”是说，儒家总是以仁爱论万事，
否则他就不是儒家了；所谓“儒学是常新的”是
说，儒家的具体的学说、思想理论、学术形态总
是随历史时代而推陈出新的，一时代有一时代
之儒学，故有王权时代之儒学、皇权时代之儒
学、民权时代之儒学。儒学现代性的展开、儒学
的现代化，这个历史进程尚未完成，我们还“在
路上”；不仅如此，人们还时不时地误入迷途，例
如当代儒家中的一些危险倾向。

韩国忠南大学教授李镇卿介绍了朝鲜历
史上，儒学如何适应时代而变的经典案例。18
世纪朝鲜的正祖是位改革明君。他既是关注法
制改革和百姓平等权力的功利主义者，也是专
制君主。另一方面，作为坚信朱子理学的传统
继承者，又是一位为了恢复道德政治而致力于
君臣共治的贤君。在儒家政治理论的理念结构
中，正祖适当活用儒家政治思想的理念，为解
决自身所处时代的问题而奋战。然而在新的时
代，各种见解纷至沓来，朱子理学政治思想的
局限性暴露出来。正祖果断地研究摸索朱子理
学和儒家以外的各种思想。他为了与时俱进地
进行变通和改革，研究阴阳学、道家、法家、墨
家等思想，并且关注新的学术潮流。思想是活
的，总能顺应时代，找到新的出路。但如果只是
固守传统的话，那么思想和时代都走不出危
机。今后人类社会将更加重视道德，因此儒家
的道德政治和教育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在多元
化、民众、资本、平等……的时代，儒家的政治
思想需要修改和完善。儒家思想只有参考新的
观点、借鉴新的思维模式，其解答时代难题的
能力才能真正迎来发展。

儒学如何影响世界
——— 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综述

□ 马清伟

辛亥之后，五四之前，实乃中国文化觉
醒之前夜。

1915年，在民国史上，具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
年，政坛上的严重失序与思想界的极度淆乱同时出
现且相互影响，筑成一道看似隐形却漫无边际的黑
幕。就广大读书人而言，其对时局走向、对社会心理
持续关注、甚是敏感。如陈独秀，他指出在这个表面
尚算安稳的共和国中，绝大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
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
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
都带君主专制臭味”。此局面必须改变，“要巩固共
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
一洗刷干净不可”。不过当年的陈氏，暂拿不出思想
启蒙的方案，故读书人尤其是众多青年们彼时的反
应最为强烈，痛苦、忧恨、困惑乃至绝望，成为他们
思想中的主旋律。

对于在上海求学的吴宓来说，这一年让他刻骨
铭心。用吴氏自己的话讲，“家难未平，而国忧复
紧。”其父因故被捕入狱，就在心急如焚之际，日本
向中国提出了无耻至极的“二十一条”，“同人聚谈，
均激愤不可遏。以政府庸懦苟安，亡国于片纸之间。
余亦百感纷集，觉陆沉终难幸免，苍茫宇宙，一霎尽
成黯淡凄楚之形。”

较之仍在象牙塔里冥想玄思的吴宓，已在政
界、法律界、报界等领域混迹多年的黄远庸，其感受
更为接地气，也更加复杂。虽然黄之一生短暂，但他
经历了职业身份的多次更迭，在民初黑幕下，其对
自身命运的迷茫与困惑，堪称同时期众多知识人心
路历程的一个缩影。

从日本留学归来后，黄先在清末政府中任职一
年有余。后认定官场黑暗，辞官回归本行，兼职律
师，希图在法律界打开一片新天地。孰料法律界与
政坛并无二致，“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
自由”。黄虽小试牛刀，打赢几场狱讼，但他还是不
得不承认：“律师之不可为，盖有三因：一由司法之
本非独立，此固不待繁言；一由社会之误解律师性
质，彼以为律师不应袒护恶人，冒社会之所不韪。若
国人既曰可杀，则律师何得左袒？不知无论何人身
为，被告非到最后裁判时，国人固不得论其有罪与
否。”于是他毅然转投报界。而民初的新闻圈，同政
坛一般混乱，毫无秩序可循。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体验，黄叹道：“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
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
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
万报腾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
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况且“木
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名具有职业操守的记
者，其“论治不能无低昂，论人不能无臧否，以故名
益盛，而仇者忌者益滋。”黄的直言快语招致了当时
社会多种政治势力的忌恨，这也就为他日后魂断异
国埋下伏笔。

同时，不参政却难以逃离政治漩涡之侵袭，袁
世凯的一再威逼迫使黄又一次站在了人生抉择的
十字路口。面临着外在胁迫与内心道德的双重拷
问，理欲交战使其又一次对自身职业身份产生了怀
疑。再一次的自我否定终于使他明白，以往所治二
业，在今日之中国断难有光明之前景，他已是满心
倦意，承认自己不过是他人一傀儡而已。基于以上
经历，黄回首往事，进行了一次痛彻心扉的忏悔：

“余今年仅三十有二，综余之一身，而谥以至确之名
号，其一堕落之青年而已。然余深信凡吾人所敬仰
之青年，其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躯壳所囚狱。
若曰未曾，则其将来必入此牢狱。以此牢狱乃人生
必经之阶段，犹人之必入鬼门关也……余之自身，
既绝无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则余亦只能听之
运命，而今昔则余奔突斗号之时也，则余窥狱隙而
略见天日之时也，则余不堪良心苛责之时也，则余
之忏悔之时也。”

学生、官员、记者、政客、律师，在清末变局与民
初黑幕下，多重职业身份的重合与更迭，使得黄宛
若一只反复吐丝蜕变却始终无法破茧化蝶的虫蛹，
饱受时势与灵魂之双重煎熬。就连一向与黄并不十
分熟识的梁漱溟也发觉黄“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
心矛盾中生活的人”。

然而，黄之困惑与绝望又是必然的。辛亥之后，
五四之前，实乃中国文化觉醒之前夜。先前活跃于
中国政坛的维新人士大多日趋颓唐，康有为大言尊
孔读经，严复更是对袁世凯之笼络半推半就，最终
落得个筹安会“第三把交椅”，自叹“无勇怯懦，有愧
古贤”。而“五四”一代此刻尚处探寻与求索之中，羽
翼未丰，不成气候。旧的犹存，新的未生，故黄远庸
虽发出了“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
义”的呼喊，而应者寥寥。毕竟在这政治黑暗、经济
凋敝、文化保守的岁月里，少数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黄并未因自身定位的困惑而踯躅不前，随着
澄清其与帝制阴谋无关的《黄远庸启事》在上海各
大报纸刊登，他终于卸下了最后一层心理枷锁，动
身赴美，另觅新生。起程之前，他在《与林宰平书》中
十分诚恳地写道：“天若佑我动心忍性，不变其宗，
则足以对吾良友矣！”他对自身未来之憧憬已初现
端倪。

虽黄氏本该迎接涅槃的契机在1915年底戛然而
止，然中国思想界却在次年浴火重生。政治黑幕即
使可以吞噬无数个体的生命，但终极难以阻挡时代
的车轮浩然驶过。绝望总归是暂时的，曙光在眼前。

曙光前的绝望
□ 王学斌

“伯乐”论和“扶上”论，是我

们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必须避免的一种

不良倾向。

“伯乐相马”亦“伯乐选马”的典故，本来是
说人和动物之关系的，它有一定的道理。后来，
发展到了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儿走远
了。再后来，又发展到了官场，具体说就是大官
员相小官员、将休的官员选继任的官员。

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至23日接受外国
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正确、
非常深刻、非常及时也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命
题：“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
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我们不妨将邓
小平提出的这个命题称之为“邓小平接班人理
论”。这一“邓小平接班人理论”，有以下诸多方
面的涵义：

首先，否定了“伯乐”论。“伯乐相马”之类
人和动物关系之理论，不能外延到人和人的领
域中来。对于一匹马的了解，那是马夫、驭手等
个别人的专利。所以，“相马”也是内行人的专
长，一般人做不来。而对一个人的了解即相
人选人，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专利、专长了。
对于“人民的公仆”，有目共睹，人民最了
解，所谓“百姓心里有杆秤”、“群众的眼
睛是最亮的”。相人选人，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才是真正的内行。
其次，既然“相马”论不能外延到人际，那

么，自然也就更不能外延到官场。官员既非具
有“相马”专长、专利的“伯乐”，自然也就不能
充当人际“伯乐”，不能把选人权视为自己的专
长、专利。

再次，官场搞“伯乐相马”之类官员自己选
定接班人的行为，违反了竞争实践检验、民主
程序(即群众路线)这两个根本，是“一种封建主
义的做法”，很容易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的误区。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官场搞“伯乐相马”、
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这一套，会带来极其严
重的后果。

“相马”论的进一步外延，还有“扶上马，送

一程”论。它看起来是一种“父爱论”，但实际上
其本质问题远不止如此。它违反了中国当今干
部选拔任用的根本原则、标准。试问：若连马都
上不去、上个马都需要别人搀扶，又怎能驰骋
千里？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我们常说的

“德才兼备”选人标准，绝不能被一些人诡辩而
成为“扶上”论的侏儒哲学。

官员世袭制、终身制、门阀化特别是老人
干政，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类糟粕传统。
在中国的历史上，慈禧太后扼杀光绪的变法维
新，可谓老人干政的代表。蒋经国上海“打虎”
之夭折，也是老人干政的“杰作”。有鉴于以往
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
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老人干政等原则，并
身体力行。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乐意接受
这一历史性、里程碑式的改革。一些人，就是愿
意自己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甚至世袭化、门阀
化，能上不能下。就算是被制度制约而结束了
领导职务终身，他们还是不甘寂寞，来点儿老
人干政。“扶上马，送一程”，就成了他们冠冕堂
皇地进行老人干政的借口。

“伯乐”论和“扶上”论，属于一个系统，并
且系统一致：它们都是在指导官员自己选定自
己的接班人。当然，有些奉行“伯乐”论和“扶
上”论的官员，动机是出于责任感，但认识和理
论支持上出了问题。另一些坚持自己选定自己

接班人的官员，则有其小九九。那就是：自己的
问题执政、错误决策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不会因
为卸任而被后人否定、追责，他们认为自己选
定的接班人对自己不会怎么样，放心可靠。

曾经有领导干部退休以后发声称，他最大
的遗憾，就是在位时没有选定自己的接班
人——— 问题是，相关媒体居然是以正面宣传来
公开报道这些的。也有一些官员，则为自己顺
利选定了接班人而觉得没有遗憾。但这种“不
遗憾”可能只是一时的，未必能够达到永远不
遗憾甚至身后也不遗憾的境界。比如谷俊山、
徐才厚等“大老虎”，谁不是早早就选定了自己
的少爷、姑爷、师爷(秘书)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但好景不长，一荣俱荣之后，接着就是一块儿
玩儿完。

看来，实践“邓小平接班人理论”，依然障
碍重重，任重道远，也避免不了同封建主义的
长期斗争。但我们又必须坚持，别无选择。

接班人也好，候选人也罢，还有那些第二
梯队、第三梯队，都必须在实践中竞争胜出，必
须由实质性的民主程序诞生，必须得到群众的
认可拥护；不可违反历史潮流，不可违反科学
规则。否则，任由官员搞“伯乐”论和“扶上”论，
任由一些官员搞封建主义的自己选择接班人
那一套，或者变个戏法搞那一套，伤害的只能
是党和国家正常的选人用人程序。

也说“伯乐相马”
□ 孙焕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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